

附件1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能力和
诚信评估报告书

（2024年度）





单位名称                             （盖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




填 写 须 知

1. 本报告书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实行评估的主要资料，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必须如实填写，按时报送。本报告书一式两份，用蓝色或黑色墨水笔填写，字迹要工整、清晰，内容真实无误。
1. 本报告书中数据以上年度累计数为准。
1. 本报告书中的数据、时间、电话号码等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1. 专职人员是指由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自主聘任、自主发工资且全职在本培训学校工作的人员；其他人员均为兼职人员。
1. 本报告书必须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及单位盖章。








	一、基 本 情 况

	学 校 名 称
	
	办学许
可证号
	

	学校注册地址
	
	登记
日期
	

	分教学点（一）
	

	分教学点（二）
	
	注册
资金
	（万元）

	民办非企业法人
登  记  证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税务登
记证号
	

	所属区（县）
	
	邮编
	
	电子
信箱
	

	法定代表人
	
	性别
	
	手机
	

	身份证号码
	
	电话
	

	校      长
	
	性别
	
	手机
	

	身份证号码
	
	电话
	

	办学场
所来源
	□自有 □个人或组织无偿提供  □租赁
	场所
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总面积（㎡）
	办公室（㎡）
	理论教室（㎡）
	实习场地（㎡）

	
	
	
	

	办学类型（项目及层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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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 员 配 备（不够可另附页）

	教职工总人数
	
	管理人员人数
	
	专职教师人数
	

	兼职教师人数
	
	持有教师资格证书人数
（附教师资格证复印件）
	

	管 理 人员
	姓  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专业职称（技能等级）
	职务

	
	
	
	
	
	
	

	
	
	
	
	
	
	

	
	
	
	
	
	
	

	
	
	
	
	
	
	

	
	
	
	
	
	
	

	
	
	
	
	
	
	

	教 学 人 员（分项目填写）
	专/兼职
	姓  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专业职称（技能等级）
	承担课程

	
	
	
	
	
	
	
	

	
	
	
	
	
	
	
	

	
	
	
	
	
	
	
	

	
	
	
	
	
	
	
	

	
	
	
	
	
	
	
	

	
	
	
	
	
	
	
	

	
	
	
	
	
	
	
	

	
	
	
	
	
	
	
	

	
	
	
	
	
	
	
	

	
	
	
	
	
	
	
	

	
	
	
	
	
	
	
	



	    三、培训仪器及设备（不够可另附页）

	设备名称
	型号和规格
	数量
	现值
	产权归属

	
	
	
	
	

	
	
	
	
	

	
	
	
	
	

	
	
	
	
	

	
	
	
	
	

	
	
	
	
	

	
	
	
	
	

	
	
	
	
	

	
	
	
	
	

	
	
	
	
	

	
	
	
	
	

	
	
	
	
	

	
	
	
	
	

	
	
	
	
	

	   四、培 训 情 况（不够可另附页）

	全年培训人   数
	
	合格
人数
	
	合格率
	

	职业（工种）
	在人社部门取证人数
	在其它部门取
证人数（等级）

	
	上岗
	初级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 级 技 师
	

	
	
	
	
	
	
	
	

	
	
	
	
	
	
	
	

	
	
	
	
	
	
	
	

	
	
	
	
	
	
	
	

	
	
	
	
	
	
	
	

	
	
	
	
	
	
	
	

	
	
	
	
	
	
	
	



五、民办职业培训学校法定代表人承诺

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谨此郑重承诺，本报告书所填内容真实有效。

法定代表人（签字）：
学      校（公章）
年    月   日





校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黏贴处






	年检审查意见

	受 理 意 见
	



受理人：                               年    月    日

	评 估 意 见
	




评估负责人：                           年    月   日

	审 核 意 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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